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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1次會議決議變更編號第二-1案)(漁港段514

、610-1、611地號)(第三種港埠專用區為第五種港埠專用區)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起 訖 日 期

公告徵求

意見

日期：民國106 年11 月 14 日至106 年12月 14日共 30 天。

登報：民國106年11月14、15、16 日聯合報。

公開

展覽

日期：民國107年8 月8日起計30天。

登報：民國107年8 月8、9、10日中華日報。

公開

說明會

1.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晚上 7 時，假本市沙灘忠誠

社區聯合活動中心舉行。

2.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晚上 7 時，假本市漁光里活

動中心舉行。

再公開

展覽

日期：民國109年8 月5日起計30天。

登報：民國109年8 月5、6、7 日聯合報。

再公開

說明會

1.民國109 年8月19 日下午 3 時整，假本市安平區億載里活

動中心舉行。

2.民國109 年8月25 日晚上 7 時，假本市漁光里活動中心舉

行。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見
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综理表。

本案提交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核結果
直轄市

1.民國 108 年 7 月 23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

審議修正通過。

2.民國109年3月6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86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

3.民國 109 年 11 月 6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4 次會議

審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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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係由民國 95 年，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子項目「觀光客倍增計畫」中所發布。

綜觀臺南市近幾年計畫體系有別於其他直轄市的重點區域發展方向，於

臺南府城中則以提升其文化自明性的城市發展策略為主。爰此，本計畫

一方面延續特定區劃設意旨之計畫高度，同時，追溯臺江內海與府城的

發展脈絡，不難發現臺南府城的開發史，與臺江河海運與港口的興衰息

息相關。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本計畫業於 101 年 3 月完成第一次通

盤檢討。本次檢討依據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81 次

會議決議採分階段核定後，依法於 110 年 5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

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111 年 5 月 9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

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發布實施後，尚有 4 案納入後續階段辦理。其中

公開展覽（107 年 8 月 8 日）編號二-1 案 （漁港段 514、610-1、611 地

號）係因原都市計畫劃設分區（第三種港埠專用區與第七種港埠專用區）

與民國 103 年「安平漁港計畫」土地使用內容不符，考量案地範圍包含

私有土地且座落於水岸周邊，為強化觀光休閒遊憩發展與符合「安平漁

港計畫」土地使用規劃及維護地主權益，配合變更為第五種港埠專用區

。其附帶條件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決議（略以）：「1.

本案應回饋負擔比例為 15%，並以提供變更範圍內土地或以繳交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計算代金抵繳。2.（略）。3.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臺南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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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通知日起 1年內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

書，並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 年內將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

償移轉予臺南市或完成代金繳納後，始得檢具計畫書、圖報市府核定。」

(詳附件一)。

本案安平區漁港段 514、610-1、611 地號共 3 筆土地業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決議變更編號第二-1 案附帶條件規定完成回

饋代金繳納(詳附件二、附件三)：本府於 109 年 11 月 12 日通知地主辦

理回饋，漁港段 514 及 611 地號於 110 年 10 月 19 日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於 112 年 10 月 17 日繳納土地變更回饋代金完畢；漁港段 610-1 地

號於 110 年 10 月 29 日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於 112 年 10 月 24 日繳納

土地變更回饋代金完畢。爰辦理本案都市計畫核定及發布實施。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三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案計畫範圍為安平區漁港段 514、610-1、611 地號共 3 筆土地，

面積合計約 3,328.88 平方公尺。現況為空地及鐵皮屋，產權為私有。

表 1 計畫範圍與面積明細表

計畫範圍 權利範圍 地籍面積(平方公尺)

安平區漁港段 514 地號 全部 166.76

安平區漁港段 610-1 地號 全部 2,397.72

安平區漁港段 611 地號 全部 764.40

合計 3,3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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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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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業於 111 年 5 月 9 日零時起發布實施生效，現行都

市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節 土地使用計畫

區內共劃設 13 類土地使用分區、26 類公共設施用地，合計土地使

用分區面積劃設 185.73 公頃，各項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如表 2 所示。

表 2 現行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明細表

用地項目 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使
用
分
區

特定住宅專用區 

第一種特住區 5.98 1.28
第二種特住區 15.26 3.26
第三種特住區 7.43 1.59
第三之一種特住區 0.03 0.01
第四之一種特住區 21.71 4.64
小計 50.41 10.78

特定商業專用區

第二之一種特商區 5.54 1.18
第二之二種特商區 17.57 3.75
第三種特商區 2.71 0.58
第四種特商區 2.45 0.52
小計 28.27 6.03

特定文化專用區

第一之一種特文區 0.45 0.10
第二種特文區 12.28 2.62
小計 12.73 2.72

港埠專用區

第一種港專區 3.15 0.67
第二種港專區 3.77 0.81
第三種港專區 8.04 1.72
第四種港專區 1.30 0.28
第五種港專區 8.42 1.80
第五之一種港專區 0.58 0.12
第七種港專區 1.00 0.21
小計 26.26 5.61

文教區 5.07 1.08
加油站專用區 0.5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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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項目 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古蹟保存區 6.60 1.41
保存區 0.37 0.08
河川區 2.35 0.51
保護區 47.04 10.05
遊樂區 2.59 0.55
農業區 2.90 0.62
聚落生活區 0.60 0.13
合計 185.73 39.69

公
共
設
施

機關用地 4.88 1.04
文小用地 4.84 1.03
文中用地 6.23 1.33
社教用地 0.07 0.01
公園用地 69.30 14.8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7 0.27
綠地 3.17 0.68
郵政用地 0.07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1.41 0.30
變電所用地 0.51 0.11
公墓用地 1.99 0.43
公園道用地 6.75 1.44
市場用地 0.17 0.04
停車場用地 3.88 0.83
廣場用地 2.65 0.57
廣場用地(供文化景觀使用) 0.27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77 0.16
廣場兼道路用地 0.04 0.01
碼頭用地 5.91 1.26
港埠用地 6.23 1.33
第一種港埠用地 7.60 1.62
第二種港埠用地 33.79 7.22
車站用地 2.28 0.49
水域用地 73.86 15.78
道路用地 44.20 9.44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12 0.03
合計 282.26 60.31*

總 計 467.99 100.00
註： 1.“＊“依各類用地實際小計面積四捨五入登載。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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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分為 26 類，合計面積約 282.26 公頃，占計畫區面積

60.31%。

第三節 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區內之道路系統茲依道路層級分述如下。

(一)陸域道路交通系統

包含聯外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社區服務性道路。

(二)區內水域交通系統

本計畫區水上動線依據市府觀光相關局處推動之遊船

規劃及港務公司遊憩規劃辦理。

現行都市計畫內容示意圖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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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行都市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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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本案安平區漁港段 514、610-1、611 地號共 3 筆土地業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決議變更編號第二-1 案附帶條件規定完成附

帶條件簽定協議書及繳納土地變更回饋代金完畢，得做為第五種港埠專

用區使用，故變更「第三種港埠專用區」為「第五種港埠專用區」，變

更內容說明如下。

表 3 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核定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二-1 水景公園

南側第三

種港埠專

用區(漁港

段 514 、

610-1、611

等 3 筆地

號)

第三種港

埠專用區

(0.33ha)

第五種港

埠專用區

(0.33ha)

1.原第三種港埠專用區

規劃供作漁產直銷

使用及漁產品批發

零售，另第七種港埠

專用區供作漁具倉

庫及整網場使用，惟

因土地使用內容與

民國103年「安平漁

港计畫」不符，考量

案地範圍包含私有

土地且座落於水岸

周邊，為強化觀光休

閒遊憩發展與符合

「安平漁港計畫」土

地使用規劃及维護

地主權益，配合變更

為第五種港埠專用

區。

2.考量本案第三種港埠

專用區變更為第五

種港埠専用區，未來

可開發容許使用項

目相對多元及彈性

，且第五種港埠專用

區使用性質類似商

業區，爰參照現行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條文變更回饋規

定之精神訂定回饋

比例。

【附帶條件】

1.本案應回饋負擔

比例為 15%，並

以提供變更範圍

內土地或以繳交

當期公告現值加

四成計算代金抵

繳。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臺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臺

南市政府簽訂協

議書，並於簽訂

協議書之日起 2

年內將應捐贈之

公共設施用地一

次全數無償移轉

予臺南市或完成

代金繳納後，始

得檢具計畫書、

圖報市府核定。

【其他說明】

變更範圍以漁港段

514、610-1、611地

號地籍為準。

本案已完成附帶條

件規定。

1.本府於 109 年 11

月12日通知漁港

段 514、610-1、

611 地號地主辦

理回饋事宜。

2.漁港段514及611

地號於110 年 10

月19日與本府簽

訂協議書，並於

112 年 10 月 17

日繳納土地變更

回饋代金完畢。

3.漁港段610-1地號

於110年10月29

日與本府簽訂協

議書，並於 112

年 10 月 24 日繳

納土地變更回饋

代金完畢。

4.變更回饋協議書

及相關證明詳附

件二、三。

註：1.表列面積係依指定變更地號，以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作為執行依據。

2.凡本次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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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 1 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圖 4 變 1 案變更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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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用地項目
本次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

使
用
分
區

特定住宅專用區

第一種特住區 5.98 1.28
第二種特住區 15.26 3.26
第三種特住區 7.43 1.59
第三之一種特住區 0.03 0.01
第四之一種特住區 21.71 4.64
小計 50.41 10.78

特定商業專用區

第二之一種特商區 5.54 1.18
第二之二種特商區 17.57 3.75
第三種特商區 2.71 0.58
第四種特商區 2.45 0.52
小計 28.27 6.03

特定文化專用區

第一之一種特文區 0.45 0.10
第二種特文區 12.28 2.62
小計 12.73 2.72

港埠專用區

第一種港專區 3.15 0.67
第二種港專區 3.77 0.81
第三種港專區 -0.33 7.71 1.65
第四種港專區 1.30 0.28
第五種港專區 +0.33 8.75 1.87
第五之一種港專區 0.58 0.12
第七種港專區 1.00 0.21
小計 26.26 5.61

文教區 5.07 1.08
加油站專用區 0.54 0.12
古蹟保存區 6.60 1.41
保存區 0.37 0.08
河川區 2.35 0.51
保護區 47.04 10.05
遊樂區 2.59 0.55
農業區 2.90 0.62
聚落生活區 0.60 0.13
合計 185.73 39.69

公
共
設
施

機關用地 4.88 1.04
文小用地 4.84 1.03
文中用地 6.23 1.33
社教用地 0.0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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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項目
本次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

公園用地 69.30 14.8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7 0.27
綠地 3.17 0.68
郵政用地 0.07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1.41 0.30
變電所用地 0.51 0.11
公墓用地 1.99 0.43
公園道用地 6.75 1.44
市場用地 0.17 0.04
停車場用地 3.88 0.83
廣場用地 2.65 0.57
廣場用地(供文化景觀使用) 0.27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77 0.16
廣場兼道路用地 0.04 0.01
碼頭用地 5.91 1.26
港埠用地 6.23 1.33
第一種港埠用地 7.60 1.62
第二種港埠用地 33.79 7.22
車站用地 2.28 0.49
水域用地 73.86 15.78
道路用地 44.20 9.44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12 0.03
合計 282.26 60.31*

總 計 467.99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註：1.“＊“依各類用地實際小計面積四捨五入登載。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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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盤檢討 (變更內容第二-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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